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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速筆錄 

四十四年十月八日 

甲、報告事項之發言 

黃少谷先生： 

本委員會報告書草案提出於上次會議通過，並推定王委員亮疇俞院長

鴻鈞整理文字，然後再交雲五先生和少谷在技術方面整理一下。第二天，

亮老與雲五先生會商，對文字方面有所整理，第三天，鴻鈞先生提出若干

意見。復根據保密要求，審酌刪節，成為今天所提出的稿子。 

現在要請示各位先生，本報告書既經上次會議通過，不過整理一下文

字，經整理後，並沒有增加東西，只有刪節，似乎不必全文宣讀，但為了

今天要請全體委員在正本上簽字，所以應該宣讀，以召鄭重。 

張岳軍先生： 

不必全文宣讀了，請將刪節之處提出來說明一下。 

黃少谷先生 

一.大「肆」之「二」：「……及其陰謀之摧毀」，改為「及全案之被破

獲」，因原文誤被引起誤會，以為郭廷亮的陰謀是件了不得的事，所以作這

個平凡的處理。 

二.「引言」部分稍有幾個字的修改。 

三.分組詢問加地點。 

四.「貳」之「二」，匪所希望達成下列之二目的，其二「俟匪攻台時

實行陣前起義」，亮老主張將「陣前起義」改為「實行內容」。 

五.第十一頁反面倒數第二行「擴編」改為「改組」。 

六.小修改，只是將幾處顛倒了的地方改改，不一一的提出。 

七.第十四頁反面「因感覺部隊士氣低落」這類話恐怕被匪利用作宣

傳，故刪。 

八.第十五頁「四」說及第十軍，改為「× ×部隊。」又，「海軍陸戰隊」

刪除。第十八頁田祥鴻劉凱英名字之下加註年齡.籍貫.出身等。 

九.原草案中提到許多人名，這許多人並未被逮捕，如將他們的名字公

布，一定使他們惶惶不安，說不定又會出別的事情，因此改為「若干負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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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責任之人員」。 

十.同頁第「二」，關於補助錢的事，將文字修改了。 

十一.第十九頁，部隊番號改為「× ×」。 

十二.亮老主張刪除「劉凱英專員發表荒謬之言論」。 

十三.第十九頁「顯然一致」改「可互相印證」，這是亮老的意見。 

十四.刪去「不要有消極的意圖」。 

十五.第廿頁「自非正常」，主任委員主張改為「實屬逾越法規」。 

十六.反面刪去「改革部隊」，亮老改為「以實現其主張」。 

十七.關於王善從、陳良壎的話，都有括弧。 

十八.第廿頁末了「發現下列背景」，第「三」有一段是推論，恐怕引

起誤會，尤其恐怕影響第四軍官訓練班結業人員情緒不安，有了這一段，

不一定對於孫的證據增加，刪去這個，對於政府維繫這一部份青年下級軍

官的向心力有關係。 

十九.第二十五頁「四九師」改「× ×部隊」。 

二十.郭廷亮說了一大段，雲五先生主張刪除，改為「加緊準備行動」

亮老同意這樣修改。 

廿一.以「虎頭埤為指揮所」，將虎頭埤三字改為「× × ×」，下面敘及

約同四十九師負責人視察地形以及佈置   護衛等事，雲五先生主張刪除。

他還主張將虎頭埤一句刪去，經與岳軍先生研究，認為還是保留。 

廿二.在「據孫將軍稱確不知郭是匪諜」下面加了一段話，對於孫不知

郭是匪諜，多說了幾句。 

廿三.二六頁反面「本委員會以諉過利己，乃人之常情」，上次鴻鈞先

生提出，已經當場刪去了，這次照抄。 

廿四.「為時已久」之下，刪到「孫將軍在答覆本會詢問時」，下面我

加了幾句話，後面有一句「時有憤慨之言」刪除了。 

廿五.第廿七頁末行「第二」，鴻鈞先生主張不必這樣寫，亮老同意去

掉這些推測性的話，改為「亦可認為知情之另一佐證」。 

廿六 .第廿九頁「對於所文彼等憤慨之言設能予以有效之疏導予糾

正」，是針對上面「時有憤慨之言」而來，上面那一句既不要，這一句也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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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副總統： 

「如能不存姑息」這個「能」字不要了。 

黃少谷先生： 

正本已經繕好了。 

副總統： 

點掉這一個字。 

黃少谷先生： 

廿七.對郭的陰謀變亂，加幾句話，「乃經其聯絡之學生能洞燭其奸…」

就是說，這次破案，乃是被他所聯絡的人告發，這是事實，也是公道。 

廿八.結論責任部份第三.上次已作修改，這次鴻鈞先生主張再修改，亮

老也有修改意見，成為現在的文字。今早我忽然想起「部屬」二字不妥，

因為他任參軍長，「部屬」只有他辦公室裡的人，於是改為「舊部」。 

廿九.第五項，上次已當場修改。 

卅.「基於上項…」鴻鈞先生主張這樣改，他認為孫將軍應否引咎辭職，

政府應否照准，不必由本會來說，本會應該不說任何話。又「有用人才」

刪「有用」二字，「為國家建功」改為「為抗戰建功」。 

卅一.鴻鈞先生主張在這裡加上「自己引咎辭職…」等話。 

俞大維先生： 

「恆取消極姑息之態度」請改為「恆徇情未予有效制裁」，消極姑息這

些話譯成英文不好，孫將軍他可以說他並不消極，每次都是不要他們作，

雖然沒有收效，但是他總希望消弭於無形。 

王岫廬（雲五）先生： 

「消極」改「徇情」。 

黃少谷先生： 

「取」字是否改「採」？ 

黃伯度先生： 

「取」「採」一樣，不必改。 

王岫廬（雲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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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改「消極」為「徇情」就夠了。 

黃少谷先生： 

現在請各位簽署，何敬之先生不在台北，是不是由那位委員代簽一下？ 

副總統： 

不必代簽，註明請假。法律上是否可以委託？ 

王亮疇（寵惠）先生： 

不必代，一定要親簽。法律上，簽名不能委託。 

王岫廬（雲五）先生： 

不必。 

俞大維先生： 

不能代簽，空著。 

王亮疇（寵惠）先生： 

只簽八個名字。註明何先生請假。 

俞大維先生： 

附件公布不公布？ 

黃少谷先生： 

不公布。 

我想最好把報告書再宣讀一次，因為讀了全文，可以貫注。 

張岳軍先生： 

不讀了，各位很辛勞，刪改得很好。 

張厲生先生（1948 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50 年再任陳誠陳誠內閣的行政院副院長。

1954 年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1959 年任駐日大使）： 

上次已經過過了，經各位再加文字整理，不必再讀。 

 

 

 

乙、討論事項之發言 

黃少谷先生： 

報告書副本，是不是給孫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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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亮疇（寵惠）先生： 

不要給，我們的報告是呈  總統的，俟  總統裁示後，再給孫將軍。 

張岳軍先生： 

本會不必給他。 

吳禮卿（忠信）先生（將軍 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不要給他，我們只報告  總統。 

黃少谷先生： 

現在有一個呈  總統的簽呈稿，宣讀一下。 

副總統： 

各位對這簽呈有什麼意見？報告送出，我們的責任了了。 

黃少谷先生： 

關於報告書副本應否改送孫將軍，現在正式提出，請作一決定。 

吳禮卿（忠信）先生（將軍 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不送。 

副總統： 

決定不送。 

王亮疇（寵惠）先生： 

總統處分完了，再送給他。 

王岫廬（雲五）先生： 

這是報告書，不是判決書，不送。 

王亮疇（寵惠）先生： 

這不是兩造。 

張岳軍先生： 

連帶有個問題，那天伯度先生世鼎先生到孫將軍處校閱筆錄時，孫問

了一句話：筆錄是否可以送他一份？ 

張厲生先生： 

沒有給他的義務。 

副總統： 

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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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亮疇（寵惠）先生： 

沒有必要。 

副總統： 

可以不給就不給。 

張厲生先生： 

假定將筆錄和報告書都給他了？他詳細一對照，覺得他有許多意思沒

有被採納詳盡，可以寫個東西給  總統。 

張岳軍先生： 

是的，對照之下，發現他有許多話未被引用。 

副總統： 

報告書沒有完全引用他的話。 

王亮疇（寵惠）先生： 

可能有辯論。 

張厲生先生： 

他拿到筆錄，慢慢研究，寫個東西呈  總統，  總統很難處理。 

吳禮卿（忠信）先生（將軍 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法院給不給？ 

謝冠生先生： 

法院不將筆錄給當事人。 

張岳軍先生： 

儘管說本會今天結束了，但事還未了，英文翻譯還沒有完，還有這報

告送府後，明天星期日不能處理。 

副總統： 

後天雙十節，也不能處理。 

張岳軍先生： 

要過了雙十節才能呈  總統，還有英文稿，還有新聞稿，是不是宣傳

小組研究一下？ 

黃少谷先生： 

不必了，有什麼事隨時召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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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岳軍先生： 

以後是我一個人的事情。 

副總統： 

你可以隨時徵調。 

黃少谷先生： 

發表時，我主張用這個稿子，不再刪除。 

張岳軍先生： 

不再刪節。 

黃少谷先生： 

副本上以 × × 代番號代地名，就是預備發表的，這是個人的意見。當

然，究竟如何發表，還要  總統副總統秘書長決定，但是現在還沒有出會

場，所以我把這話說出來。本報告書是採用西方式報告書格式，在發表時

不宜太短，外國報告書是將詢問答覆全部公佈，才能得結論，我們的調查

工作，有三個特殊情形，一.事件沒有發生，就被破獲，事件沒有了，二.

專憑供詞，六個人和孫自己的話，而對於六個人的話沒有引用太多，以免

暴露弱點，被共匪利用作宣傳，三.對於孫的話，也引用得很少，雖然他承

認了聯絡組織，但他的話十分之九是解釋性的，又怕影響士氣人心，所以

未予引用。 

這報告書發表後，批評我們的一定很多，有的說太嚴，到底為什麼得

到這個結果？有的說太寬，許多人的行為，應該褫官奪勳，交付軍法，這

樣從輕處理，是和稀泥。 

我們處理這件事，是高度政治性，經各位共同決定這個原則，所以對

於許多應該問的人沒有問，許多應該問的事也沒有問。也許有人批評我們

不徹底。尤其這報告書的文字是以國防部的報告書作架子，且又非出自一

個人的手筆，除少谷外，每一位本來都是大手筆，但是這個東西不是出自

一個人，關於文意問題，法意問題，還有值得之處，但是本會於八月二十

日奉  命組織到今天，已經四十天，今天才將報告書簽署，剛才主任委員

說，報告送出，我們的責任了了。不管報告書發表後，批評如何，本會已

盡了最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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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非常感謝謝冠生先生伯度先生，雖然不是委員，但給我們的幫助

和指導很多，毅生先生，世鼎先生，則韓先生和辦事的同仁都很辛勞，尤

其是這報告書寫過十幾次，每次都是漏夜趕辦，爭取時間，否則這報告書

再過三個月也完成不了。 

黃伯度先生： 

還有幾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這次追隨少谷先生為本會服務。在這四十天中，我個人深深感到一件

很難得的事是大家的服務精神和工作效率都很高，副總統和各位先生也必

有此同感。工作同仁漏夜工作這種精神，值得各單位效法。特別值得我們

一說者，是保密，一般的會議，人數在五個人以上，可以說保不住秘密，

而這個我們開了九次委員會一次談話會，這樣一件朝野內外所注目的大

事，沒有洩漏一點消息，實在是一個新的紀錄。因此，我聯想到，今天報

告書送總統府，最快要到十一點才能處理，這幾天之中，如果萬一有洩漏，

是可惜的。這個責任很重，因為今天報告送府後，是由第一局收文密存，

等到十一點交第二局承辦，所以我提出一個建議，今天當場分發的報告書

副本，是否暫時收回，俟報告書公布後再行分送各位。 

張岳軍先生： 

收回。 

副總統： 

會結束了。我曾報告過總統，調查委員會開過八次會議及一次座談會，

各位先生都很辛勞，在開會其中，總統府沒有準備點心，有沒有吃過一次

飯。我向  總統請示，報告書就要送出了，有沒有什麼指示？他說：沒有

什麼，你們很辛苦。這是昨晚的事，他說「沒有什麼」，由這點可以證明，  

總統對於本會各位先生是很信任的。 

報告書發表後，我想各方面批評一定很多。就過去的批評來看，關於

本席個人，有兩種不同的相反說法，一是說我與孫將軍有關係，這次完全

是避重就輕，多少有點袒護性質，一是說我與孫將軍在東北就有衝突，事

實上孫將軍是在三十六年春交卸副總司令職務，離開東北，我於三十六年

九月到東北去，這種謠言不值一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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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維先生曾說，本報告書「持論公平」，最低限度，我們對孫將軍是公

平的，多少是避重就輕。不管大家如何批評，我們實已盡了責任。 

這次處理這件事，不說別的，就是我個人，費的時間費的精神也不少，

各位所花費的時間精神更多，各位工作同仁的辛勞更是不要說。 

多謝，各位。 

張岳軍先生： 

我以總統府秘書長的地位向各位致謝，這件事是應該總統府辦的，尤

其事務方面的事，許多的文件，漏夜趕辦都是少谷先生督飭行政院的同仁

辦理的。伯度先生參加工作小組，除了為本府將來處理本案有便利外，對

於這件工作沒有盡什麼力，我們沒有花錢，而把這件事辦好了，特向少谷

兄和各位工作的先生表示謝意。將來如再有重大的事，一定還要請少谷兄

主持。 

副總統： 

這種辦事精神，希望各單位效法並發揚光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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